土木工程学院文件

土院办字 [2008] 001号

关于2008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放假通知
各位任课老师：

    根据学校下发关于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》，现将2008年“五一”放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   1、放假时间安排：5月1日—3日放假，共3天。其中，5月1日为法定节假日，5月3日(星期六)为公休日，5月4日(星期日)公休日调至5月2日(星期五)，5月4日(星期日)补上5月2日(星期五)的课。  

    2、为了稳定教学秩序，保障教学质量，请各位教师不得随意调停课。

    3、我校的教学巡视员仍然会进行巡视课堂教学状况，对发现的教学问题将及时反馈给教学质量科。

最后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！
 土木工程学院

二○○八年四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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